
关于 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
的公告

各部门、各单位：

全国哲学科学工作办公室已于近日发布《2024 年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现将做好 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招标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级别认定

国家级。

二、指导思想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

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以对推进党的理论创

新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学术支撑作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关键

性作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为主攻方向，推出具有重大学术创

新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标志性研究成果，着力服务党和国家

战略需求，着力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应用创

新，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招标数量和资助额度

本批次重大项目共发布 375 个招标选题。除方向性选题外，



每个招标选题原则上确立 1 项中标课题，资助额度为每项 60—

80 万元。如获中标，将在立项两年后进行中期检查评估，对研

究进展顺利、阶段性成果丰硕且后续研究中存在较大经费缺口

的项目择优予以滚动资助。

四、投标人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遵守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各项管理规定；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

的科研经验，社会责任感强，品行端正，学风优良；具有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厅局级（含）以上领导职务，能够承担实质

性研究工作并担负科研组织指导职责；每个投标团队首席专家

只能为一人。

2.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重大项目及其他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负责人，不能作为首席专家参加

本次投标。申报 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的申请人，

不能投标本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3.首席专家只能投标一个项目，且不能作为子课题负责人

或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投标的其他课题。子课题负责人须具有

副高级（含）以上职称，在本批次招标中只能参与一个投标课

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两个投标课题。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本次投



标。

五、投标课题要求

1.投标人须按照本《招标公告》发布的招标选题（附后）

投标。本次招标选题分为方向性选题（带*）和具体选题。投标

方向性选题的，可立足自身研究基础，围绕选题方向选择不同

视角自拟题目申报；投标具体选题的，原则上不能修改选题表

述，如确有需要可进行适当微调，但不得大幅压缩或改变研究

内容，自选课题不予受理。本次投标须按照新修订的《2024 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投标书》（2024 年 4 月制，以下简称

《投标书》）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填写申报材料，填报此前版本无

效。《投标书》要突出课题论证设计部分，重点介绍总体研究框

架和预期目标，课题研究思路、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简要介

绍研究综述、子课题负责人情况等内容，课题设计论证和研究

计划合计不超过 4 万字。

2.投标课题要突出研究重点，体现有限目标，课题设计不

宜过于宽泛，避免大而全，子课题数量一般不超过 5 个；大型

文献典籍整理、丛书编纂、数据库建设等规模较大的课题，可

根据实际需要设计子课题数量。每个子课题只能确定一名负责

人。

3.投标人须提交 3 篇与申报选题研究领域相关的代表性成

果（论文或专著），作为评审立项的重要参考。



4.投标人要熟知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前沿动态，具备扎实

的研究基础和丰富的相关前期研究成果。除必要的学术史梳理

或综述外，应着重阐明本课题设计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

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5.投标人要树立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在框架设计、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创新

的学术思想、独到的学术见解和可能取得的突破。投标跨学科

研究选题要侧重学科交叉（在《投标书》中注明直接相关学科）

和协同创新，注重采取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

发挥重大项目在科研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

6.项目完成时间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一般应在

3—5 年完成，少数研究任务艰巨、规模较大、周期较长的课题

可分期完成。

7.预期研究成果的规模和数量应科学合理，确保质量和学

术水准，多出精品力作；最终成果为大型文献典籍整理、多卷

本专著、系列丛书等形式的，应注意编纂体例的科学性和统一

性；最终成果为专题数据库（语料库）的，要坚持公益共享原

则，结项验收时须实现线上开放使用功能。

六、投标纪律要求

1.投标人要加强审核，切实把好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

2.投标人要弘扬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

任的优良学风，自觉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规定。凡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违规违纪

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参评资格，5 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同时通报批评，并责成所在单位依规进行处分，

如获立项，一律撤项，并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

3.子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须为课题研究的实际参与

者，且须征得本人同意。子课题负责人须在《投标书》上签字，

否则视为违规申报。如获中标，首席专家要兑现投标时承诺，

确保子课题负责人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投入研究，原则上子课题

负责人不得变更。

4.投标人可提出 2 名以内建议回避评审专家，全国哲学科

学工作办公室根据评审工作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七、时间安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申报系统于6月27日零时

至 7 月 10 日 17 时开放，在此期间投标人可登录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https://xm.npopss-cn.gov.cn)，

并按规定要求填写申报信息（已有账号者无需再次注册）。逾期

系统自动关闭，不再受理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创新服

务管理平台中的“项目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

联系人：刘娜；联系电话：8109017；电子邮箱

八、材料报送

请申报者将纸质版投标书（附件 2）一式两份报送至科研处，

电子版发送至科研处邮箱。

：



附件：1.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

shanwaikyc@swut.edu.cn；报送地址：学综楼223。

题

2.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投标书

科研处

2024 年 4 月 15 日


